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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9-045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联合体中标贵州纳晴、六安高速公路项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及“公司”）董事

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及下属六家子公司与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五矿二十三冶”）、贵州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交建”）及其

下属五家子公司、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交

通设计院”）、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交通设计院”）组

成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共同参与贵州省纳雍至兴义国家高速公路纳雍至晴

隆段、六枝至安龙高速公路 PPP 项目投标并中标。项目中标后，联合体将与政府出资

代表贵州省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公路”）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实

施纳雍至兴义国家高速公路纳雍至晴隆段子项目（以下简称“纳晴项目”），此外联合

体将自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实施六枝至安龙高速公路子项目（以下简称“六安项目”）。 

●五矿二十三冶为公司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

与五矿二十三冶发生其他非日常关联交易，亦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相

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中冶（贵州）

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十七

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冶及下属子公司”）拟与五矿二十三冶、贵州交建及其下属子公司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大通路桥



 2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贵州黔贵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交建及下属子公司”）、

贵州交通设计院、辽宁交通设计院组成联合体，共同参与贵州省纳雍至兴义国家高速

公路纳雍至晴隆段、六枝至安龙高速公路 PPP 项目。 

联合体与政府出资代表贵州公路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实施纳晴项目。项目公司

注册资本金预计为 885,000 万元，相关具体情况详见“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部分。 

联合体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实施六安项目。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预计为 605,000 万元，

相关具体情况详见“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部分。 

2、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3、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五矿二十三冶发生其他非

日常关联交易，亦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本次对外投资金

额约为人民币 22.66 亿元，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20,237.43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宁和球 

注册地点：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二段 208 号万境财智中心北栋 24 层 

成立时间：1991 年 05 月 27 日 

经营范围：在本企业《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内承包工程业务；在本

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核定的范围内从事对外承包工程业务；

在本企业资格等级许可范围内承接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施工任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矿二十三冶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主要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五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220,237.43 100.00% 

 合计 220,237.43 100.0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五矿二十三冶资产总额 1,638,202.84 万元，所有者权

益 329,360.25 万元，营业收入 1,322,977.27 万元，净利润 31,970.14 万元。 

2、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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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8 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集团”）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五矿”）实施战略重组，中冶集团整体进入中国五矿。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

接到中冶集团通知，中冶集团已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其出资人由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变更为中国五矿。本公司因此成为中国五矿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一）、（二）款规定，中

国五矿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成为本公司关联人。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公司及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纳晴项目 

中冶及下属子公司、五矿二十三冶、贵州交建及下属子公司、贵州交通设计院、

辽宁交通设计院组成的联合体与政府出资代表贵州公路拟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实施

纳晴项目，项目公司的主要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待定 

2）注册资本：885,000 万元 

3）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冶及下属子公司 106,111.5 11.99% 

五矿二十三冶 35.4 0.004% 

贵州交建及下属子公司 424,676.1 47.986% 

贵州交通设计院 88.5 0.01% 

辽宁交通设计院 88.5 0.01% 

贵州公路 354,000 40% 

合计 885,000 100% 

4）治理结构：项目公司设股东会及董事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项

目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按照项目资本金认缴比例行使表决权；董事会由股东共

同委派人员组成，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项目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实行总经理领导下

的经营层负责制，经营层成员由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组成。 

5）分红约定：项目公司盈利前，政府出资人代表和社会资本均不得从项目公司提

取任何费用，在合法且不影响项目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项目公司可以依法合理安

排项目公司富余现金流。政府出资人代表为项目公司中的特殊股东，享有剩余财产分

配权，其参与分红情况通过招标竞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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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晴项目总投资约为 3,540,000 万元，自有资金比例为总投资的 25%，即 885,000

万元，由项目公司股东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形式提供；其余大部分资金将通过项目

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解决，项目公司承担融资责任；此外，项目还可申请部分车船税

补贴。项目公司将与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签订 PPP 合同，授权项目公司在合同期内负责

纳晴项目的建设、融资及运营维护。项目公司在合作期限届满后向贵州省交通厅或其

指定机构移交项目资产。 

（2）六安项目 

联合体拟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实施六安项目，项目公司的主要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待定 

2）注册资本：605,000 万元 

3）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冶及下属子公司 120,455.55 19.91% 

五矿二十三冶 30.25 0.005% 

贵州交建及下属子公司 484,393.2 80.06% 

贵州交通设计院 60.5 0.01% 

辽宁交通设计院 60.5 0.01% 

合计 605,000 100% 

4）治理结构：项目公司设股东会及董事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项

目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按照项目资本金认缴比例行使表决权；董事会由股东共

同委派人员组成，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项目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实行总经理领导下

的经营层负责制，经营层成员由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组成。 

5）分红约定：项目公司盈利前，社会资本均不得从项目公司提取任何费用，在合

法且不影响项目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项目公司可以依法合理安排项目公司富余现

金流。 

六安项目总投资额约为 2,420,000 万元；自有资金比例为概算总投资的 25%，即

605,000 万元，由项目公司股东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形式提供；其余大部分资金将

通过项目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解决，项目公司承担融资责任。项目公司将与贵州省交

通运输厅签订 PPP 合同，授权项目公司在合同期内负责六安项目的建设、融资及运营

维护。项目公司在合作期限届满后向贵州省交通厅或其指定机构移交项目资产。 

2、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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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按市场化原则进行，联合体中标后，各方将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

原则签署投资协议及相关项目公司的章程，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履行各自出资义务。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但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的各方按照

各项协议约定享有相应的权利及义务，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稀释上

市公司权益的情况，本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且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响本公

司独立性，未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 

2018 年 12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联合体参股设立项目公司实施贵州纳晴和六安高速公路 PPP 项目的议案》，关联董事

国文清、张兆祥、林锦珍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中国中冶联合体

参股设立项目公司实施贵州纳晴和六安高速公路 PPP 项目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鉴于当时联合体仍在进行前述 PPP 项目的投标，中国中冶及下属子公司是否出资

组建项目公司并投资前述 PPP 项目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且公司判断本次交易涉及临

时商业秘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

业务指引》及《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市场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项议案作暂缓披露处理。针对本次暂缓披露事项，公司采

取了有效措施防止暂缓披露的信息泄露，并严格履行了暂缓披露的必要程序。 

2019 年 8 月 7 日，联合体收到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联合体中标纳晴项目和六安

项目的通知。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此前作出暂缓披露的事由已经消除，现按规定予

以公开披露。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五矿二十三冶未发生过其他非日常关联交易，亦未与其他

关联人发生同类别的关联交易。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事前意见 

2、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9 日 


